附件2：

《揭阳市群众举报涉毒犯罪线索的奖励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踊跃举报毒品犯罪活动，提升我市对毒品犯罪特别是制贩毒犯罪的主动发现能力，坚决遏制制贩毒犯罪活动反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《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》《广东省对举报重大毒品犯罪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揭阳市公安局起草了《揭阳市群众举报涉毒犯罪线索的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　　
一、制定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；
　　（二）国家禁毒办、公安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禁毒办通〔2018〕70号）；
（三）广东省公安厅《广东省对举报重大毒品犯罪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》（粤公通字〔2010〕22号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　　起草的《揭阳市群众举报涉毒犯罪线索的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十九条，分为五部分。第一部分：制定目的、依据及举报人范围。第二部分：奖励的范围和奖励标准。第三部分：举报认定的具体认定和资金来源、审批方式。第四部分：法律责任。第五部分：奖励办法的效力。
三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一）举报范围设置问题。《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只对举报的范围、种类做了一般性的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可以依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，进一步明确举报的具体内容和奖励标准，也可以根据本地禁毒工作需要和群众反馈，适时对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进行调整，调整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并做好社会宣传引导工作。
　　（二）举报线索处理问题。一是责任问题，举报人举报线索并破案的，由破案单位负责办理奖励金申报手续。二是奖励金来源问题，举报人向所属县（市、区）公安机关举报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；直接向市公安局举报的，由市财政局负责。
　　（三）奖励标准确定问题。出台《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初衷是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，特别是对制毒犯罪和涉毒逃犯的发现、举报，为凸显我市遏制制毒反弹苗头、追捕涉毒逃犯的决心和力度，奖励金额侧重在举报制毒犯罪和涉毒逃犯方面，其中举报制毒犯罪最高奖励30万元；举报20年以上在逃涉毒人员最高奖励10万元；举报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非法持有的毒品案件奖励标准参照国家禁毒办、公安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禁毒办通〔2018〕70号）标准执行。
（四）举报信息保密问题。各级公安机关禁毒部门需指定专人负责本项工作，并严格执行保密制度，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或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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